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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
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
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SFK Construction Holdings Limited
新福港建設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47）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度業績公告及
建議修訂細則及

建議採納經修訂及重列細則

新福港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年內」或「二零二五年」）的綜合年度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二四年」）的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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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呈列）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益 3 4,627,425 4,609,266

直接成本 (4,525,506) (4,508,081)
  

毛利 101,919 101,185

其他收益 1,766 3,571

其他淨收益 398 11,840

行政開支 (65,784) (69,590)
  

經營溢利 38,299 47,006

融資成本 (18,993) (16,726)
  

除稅前溢利 19,306 30,280

所得稅 4 (3,537) (2,333)
  

年度溢利 15,769 27,947
  

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15,990 27,772

非控股權益 (221) 175
  

年度溢利 15,769 27,947
  

每股盈利 — 基本╱攤薄 5 4.00港仙 6.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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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呈列）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元 千元

年度溢利 15,769 27,947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支出）（除稅後）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香港境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1 (1)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5,770 27,946
  

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15,991 27,772

非控股權益 (221) 174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5,770 27,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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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港元呈列）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7,300 39,857

商譽 1,209 1,209

遞延稅項資產 22,013 24,598
  

50,522 65,664
  

流動資產

合約資產 1,344,613 1,092,468

應收貿易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及
 預付款項 6 324,872 289,100

可收回即期稅項 471 45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2,348 194,970
  

1,872,304 1,576,990
  

流動負債

合約負債 131,853 62,888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7 933,231 880,212

銀行貸款 8 470,000 300,000

租賃負債 8,212 17,535

應付即期稅項 1,445 280
  

1,544,741 1,260,915
  

流動資產淨值 327,563 316,07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78,085 38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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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5,767 8,556

遞延稅項負債 1,419 2,054
  

7,186 10,610
  

資產淨值 370,899 371,12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40,000 40,000

儲備 330,905 330,914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370,905 370,914

非控股權益 (6) 215
  

權益總額 370,899 37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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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新福港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從事
建築及保養項目、在澳門從事建築項目以及在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
事房屋及物業管理服務以及在香港從事機電工程服務。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月
十七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修訂）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 公 司 之 註 冊 辦 事 處 地 址 及 主 要 營 運 地 點 分 別 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及香港新界葵涌葵喜街1–11號達利國際中心7樓。

2 合規聲明及編製基準

(a) 合規聲明

該等財務報表乃按照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此
統稱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
之披露規定而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亦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
適用披露條文。本集團所採用的重大會計政策資料披露於下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若干首次生效或本集團可於本會計期間提早採納之香
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修訂。附註2(c)提供與首次應用該等發展產生的會計政策
的任何變動有關的資料，惟限於該等財務報表中反映的當前會計期間內有關
資料與本集團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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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編製該等財務報表時所用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基準。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須作出影響政策運用和資產、
負債、收入及開支所呈報金額的判斷、估計及假設。估計及相關假設乃基於過
往經驗及在有關情況下認為屬合理的多項其他因素，其結果成為對在其他來
源並非明顯可見的資產與負債賬面值作出判斷的基礎。實際結果或有別於該
等估計。

估計及相關假設按持續基準審閱。倘若會計估計的修訂只影響修訂期間，則有
關修訂於該期間確認，倘若修訂影響現時及未來期間，則於作出有關修訂的期
間及未來期間確認。

(c)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修訂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若干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會
計準則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缺乏可兌換性 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

該等修訂本會對本集團本期間或過往期間編製或呈列業績及財務狀況的方式
造成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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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報告

(a) 收益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一般樓宇、土木工程及提供其他服務。有關本集團主要業
務的進一步詳情披露於附註3(b)。

(i) 收益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按主要服務項目劃分的客戶合約收益分
類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元 千元

按主要服務項目劃分
— 一般樓宇 3,416,256 3,634,172
— 土木工程 995,202 750,345
— 房屋管理服務 4,467 12,168
— 其他 211,500 212,581

  

4,627,425 4,609,266
  

(ii) 預計將來確認源自報告日期存在的客戶合約的收益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預計於將來確認的與於報告日期未完成
（或部分未完成）履約責任有關的總收益金額為12,161,700港元（二零二四年：
8,702,200,000港元）。此分析僅用於遵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關於分配
至剩餘履約責任的交易價格的披露規定。本集團於將來完成工作時確認預
計收益（預計於未來50個月（二零二四年：未來38個月）內發生）。

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第121段所載可行權宜之計，並未披
露分配至原定預計持續時間為一年或更短合約餘下履約責任的交易價格
金額。另外，合約若載有承諾按單位固定合約價履行未界定任務，且並無
合約最低限額釐定部分或全部代價情況下，將不計及可能交易價，而此等
合約的最終代價將取決於未來客戶是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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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以業務線劃分的分部管理其業務。本集團按與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
估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層內部呈報資料方式一致的方法，呈列以下三個可
報告分部。

— 一般樓宇 ：該分部提供樓宇的底層結構或上蓋工程的工程服務及樓宇結構
的保養、維修、改建服務及加建

— 土木工程 ：該分部提供基建設施的工程服務及基建設施的保養、維修、改
建服務

— 其他 ：該分部主要提供房屋管理服務、淡水及鹹水保養服務、污水採
樣服務、機電工程服務及顧問服務

(i)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在分部間分配資源，本集團的最高行政管理層按如下基
準監察各可報告分部應佔的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遞延稅項資產、可收回即期稅
項及其他公司資產除外。分部負債包括個別分部的業務活動應佔貿易應付
款項、應計費用、租賃負債及其他流動及非流動負債，惟遞延稅項負債、
應付即期稅項及其他公司負債除外。

分部業績包括參照該等分部所產生銷售額及該等分部所產生或該等分部
應佔資產的折舊產生的開支分配至可報告分部的收益及開支。

此外，管理層獲提供有關收益、分佔合營企業業績、折舊、分部於其經營中
所用的非流動分部資產添置及分佔於合營企業的負債淨額的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年，向本集團最高
行政管理層提供用於分配資源及評定分部表現的本集團可報告分部的資
料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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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一般樓宇 土木工程 其他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附註）

可報告分部收益（隨時間確認） 3,416,256 995,202 215,967 4,627,425
    

可報告分部溢利 53,793 30,324 18,350 102,467
   

其他收益及其他淨收益 1,292
折舊 (4,612)
融資成本 (18,680)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開支 (61,161)

 

除稅前綜合溢利 19,306
 

出售附屬公司所得淨收益 – – – –
    

年內折舊 13,661 4,360 1,412 19,433
    

可報告分部資產 1,371,489 299,363 16,210 1,687,062
   

遞延稅項資產 22,013
可收回即期稅項 471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資產 213,280

 

綜合資產總值 1,922,826
 

年內添置非流動分部資產 7,623 3,852 226 11,701
    

可報告分部負債 739,641 249,552 9,637 998,830
   

應付即期稅項 1,445
遞延稅項負債 1,419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負債 550,233

 

綜合負債總額 1,55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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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一般樓宇 土木工程 其他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附註）

可報告分部收益（隨時間確認） 3,634,172 750,345 224,749 4,609,266
    

可報告分部溢利 89,911 26,353 (2,902) 113,362
   

其他收益及其他淨收益 2,564

折舊 (5,065)

融資成本 (16,243)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開支 (64,338)
 

除稅前綜合溢利 30,280
 

出售附屬公司所得淨收益 10,427 – – 10,427
    

年內折舊 13,624 4,017 1,360 19,001
    

可報告分部資產 1,177,214 206,917 22,610 1,406,741
   

遞延稅項資產 24,598

可收回即期稅項 452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資產 210,863
 

綜合資產總值 1,642,654
 

年內添置非流動分部資產 15,747 1,187 1,164 18,098
    

可報告分部負債 658,566 216,392 8,444 883,402
   

應付即期稅項 280

遞延稅項負債 2,054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負債 385,789
 

綜合負債總額 1,271,525
 

附註： 其 他 包 括 淡 水 及 鹹 水 保 養 服 務 以 及 污 水 採 樣 服 務 收 益 為 數
158,540,000港 元（二 零 二 四 年：130,421,000港 元）及 相 關 分 部 溢 利
12,858,000港元（二零二四年：11,49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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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地區資料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經營活動在香港開展，故並未呈列地區資料。

4 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內的稅項指：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元 千元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年內撥備 1,614 641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7) (180)
  

1,587 461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的產生及撥回 1,950 1,872
  

3,537 2,333
  

二零二五年香港利得稅撥備按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二零二四年：16.5%）計算，
惟本集團的一間附屬公司為符合利得稅兩級制的合資格公司除外。就該附屬公司而言，
首2百萬港元的應課稅溢利按8.25%徵稅，餘下應課稅溢利則按16.5%徵稅。該附屬公
司的香港利得稅撥備於二零二四年按相同基準計算。

5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溢利15,99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
27,772,000港元）以及年內已發行股份400,000,000股（二零二四年：400,000,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潛在攤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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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收貿易賬款、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元 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316,240 277,860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8,632 11,240
  

324,872 289,100
  

附註：

(i) 除4,739,000港元（二零二四年：5,357,000港元）的款項預期將於一年後收回外，應
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所有餘下結餘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或收益確認日期，以較早者為準）的應收貿易賬款（計入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元 千元

1個月內 277,782 268,908

超過1個月但於2個月 29,726 5,145

超過2個月但於3個月 3,008 1,526

超過3個月但於6個月內 5,724 2,281
  

316,240 277,860
  

應收貿易賬款自賬單日期起14至45天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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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元 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219,437 260,31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67,378 222,432

應付合營業務夥伴款項（附註 (i)） 1,062 1,062

建築工程撥備（附註 (ii)） 806 3,600

應付保證金 444,548 392,807
  

933,231 880,212
  

附註：

(i) 應付合營業務夥伴款項不計息、無抵押及須按要求償還。

(ii) 於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當執行建築合約履約責任的不
可避免成本超過自合約預期將取得的經濟利益時，本集團將確認建築工程撥備。
撥備金額按以終止合約的預期成本與履行合約的淨成本兩者中的較低者的現
值計量。本集團會持續檢討撥備金額。

(iii) 除230,85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195,160,000港元）的款項外，應付貿易賬款及其
他應付款項所有餘下結餘預期將於一年內結算。

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的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元 千元

1個月內 217,383 250,478

超過1個月但於2個月 1,211 9,145

超過2個月但於3個月 31 246

超過3個月 812 442
  

219,437 260,311
  



– 15 –

8 銀行貸款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元 千元

銀行貸款，一年內償還
— 無抵押 470,000 300,000

  

(a)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貸款按年利率4.11%至4.90%（二零二四年：5.46%

至6.30%）計息。

(b) 於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授予本集團的銀行融資（包括銀
行貸款及履約保證）一同以下列各項作抵押：

(i) 轉讓本集團若干建築合約的項目所得款項；

(ii) 一間附屬公司提供的企業擔保；及

(iii) 本公司提供的企業擔保以及本公司及若干附屬公司提供的交叉企業擔保。

(c) 本集團所有銀行融資均須待若干契諾達成後方可作實，此等契諾通常見於與
金融機構達成的借貸安排。倘本集團違反契諾，所提取的融資將按要求支付。
本集團定期監察其有否遵守該等契諾。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概無違反與已提取的融資有關的契諾（二零二四年：無）。

9 股息

年內應佔之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之股息：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元 千元

已宣派及派付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零港仙
 （二零二四年：3.0港仙） – 12,000

於報告期末後擬派付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0港仙
 （二零二四年：4.0港仙） 8,000 16,000

  

8,000 28,000
  

於報告期末後擬派付之末期股息並未於報告期末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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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本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元 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一月一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 10,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一月一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 40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0 40,000,000
    

普通股持有人有權收取不時宣派的股息，並有權於本公司會議上就每股股份投一票。
所有普通股就本公司剩餘資產享有同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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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年內本集團收益增加0.39%至4,627.43百萬港元（二零二四年：4,609.27百萬
港元）。年內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純利15.99百萬港元（二零二四年：
27.77百萬港元）。年內業績主要由於年內承接的一般建築工程及土木工
程項目組合的綜合影響，而主要項目於以下章節概述。

二零二五年獲批及承接的主要項目

年內，我們於香港以總承建商身份獲批16個項目（來自公營部門及私營機
構的項目分別為14個和2個），原訂合約總額約為7,181百萬港元。下表載
列我們年內獲批的一般樓宇及土木工程建築及保養項目概要：

項目數目
原訂

合約總額
（概約

百萬港元）

5億港元或以上的原訂合約金額 4 7,097

5億港元以下但2億港元或以上的
 原訂合約金額 – –

2億港元以下但5,000萬港元或
 以上的原訂合約金額 – –

5,000萬港元以下的原訂合約金額 12 84
  

16 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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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手頭有合共13個一般樓宇工程項目
及24個土木工程項目。該等項目原訂合約總額約為256億港元。二零二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在建項目的未完成價值（定義為已確認收益與原
訂合約金額之間的差額）約為159億港元。下表載列我們以總承建商身份
獲批及承接且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仍在進行的部分一般樓宇工
程及土木工程的大型建築及保養項目詳情：

項目類型 業務分部 工程範疇
原訂合約
完工日期

原訂
合約金額

於
二零二五年
財政年度

確認的收益
（概約

百萬港元） 
（概約

百萬港元）

渠務署污水處理設施的機
電工程

土木工程 污水處理設施的機電工程 
— 石湖墟淨水設施 
（主體工程第一階段）

二零二四年
五月*

557.6 246.7

香港房屋委員會非公營房
屋設施的基礎設施工程

一般樓宇工程 非公營房屋設施 — 運輸基
礎設施工程、活水公園和
文化園景大道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

1,497.0 225.1

為渠務署管理的機電設備
進行保養及維修

土木工程  
— 保養項目

為香港島、九龍區及部分
新界區污水處理及防洪
設施的機電設備進行保
養及維修（2022–2025）

二零二五年
七月*

267.0 58.9

為香港房屋委員會管理的
工程提供施工

一般樓宇工程 興建啟德地盤2B5及2B6 
公共房屋發展項目

二零二六年
一月

2,624.0 491.3

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工地平
整工程

土木工程 粉嶺皇后山擴展用地工地
平整工程

二零二六年
三月

262.2 107.1

為房屋委員會管理的物業
提供保養

一般樓宇工程 
— 保養項目

為大埔、北區及沙田區的
物業提供保養、改善及 
空置單位翻新工程

二零二六年
十二月

366.3 123.4

為香港房屋委員會管理的
工程提供施工

一般樓宇工程 西北九龍填海區（東）公共
租住房屋發展計劃的 
建造

二零二七年
一月

2,407.0 7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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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類型 業務分部 工程範疇
原訂合約
完工日期

原訂
合約金額

於
二零二五年
財政年度

確認的收益
（概約

百萬港元） 
（概約

百萬港元）

為香港房屋委員會管理的
工程提供設計及施工

一般樓宇工程 古洞北第十九區第二期公
共租住房屋發展計劃的
設計及建造

二零二七年
五月

4,620.0 787.3

為香港房屋委員會管理的
工程提供施工

一般樓宇工程 興建啟德地盤2B3及2B4 
公共房屋發展項目

二零二七年
七月

2,494.0 335.7

為香港房屋委員會管理的
工程提供施工

一般樓宇工程 薄扶林南樂華徑公共租住
房屋發展計劃的建造

二零二七年
九月

640.0 74.1

為房屋委員會管理的物業
提供保養

一般樓宇工程 
— 保養項目

為黄大仙、青衣及荃灣區
的物業提供保養、改善及
空置單位翻新工程

二零二七年
九月

309.8 86.6

為房屋委員會管理的物業
提供保養

一般樓宇工程 
— 保養項目

為屯門及元朗區物業提供
保養、改善及空置單位 
翻新工程

二零二八年
三月

567.5 90.6

為路政署管理及保養沙田、
西貢及離島道路

土木工程  
— 保養項目

管理及維修沙田、西貢及
離島的道路（快速公路及
高速道路除外）

二零二九年
三月

1,077.4 217.3

為路政署管理及保養九龍
東道路

土木工程  
— 保養項目

管理及維修九龍東的道路
（快速公路及高速道路 
除外）

二零二九年
三月

789.4 216.0

為香港房屋委員會管理的
工程提供設計及施工

一般樓宇工程 馬鞍山樟木頭第1及2號地
盤公營房屋項目的設計
及建造

二零三零年
二月

4,694.0 17.2

為香港房屋委員會管理的
工程提供施工

一般樓宇工程 興建加惠民道第一期公共
房屋發展項目

二零二八年
七月

1,194 74.1

* 實際合約完工日期已推遲，而項目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仍在進行。



– 20 –

二零二五年完成的主要項目

完成項目指我們自相關客戶收到完工證明書或合約年期已屆滿的項目。
年內，本集團以總承建商身份完成的主要項目詳情如下：

項目類型 業務分部 工程範疇
原訂合約
完工日期

原訂
合約金額

於
二零二五年
財政年度

確認的收益
（概約

百萬港元） 
（概約

百萬港元） 

為建築署管理的物業
提供保養

一般樓宇工程  
— 保養項目

為建築署（物業事務處）負責
的港島西區、南區及大嶼山
的樓宇、土地及其他物業進
行改建、加建、保養及維修
工程

二零二一年
四月至

二零二五年
三月

830.4 80.9

為建築署管理的物業
提供保養

一般樓宇工程  
— 保養項目

為建築署（物業事務處）負責
的屯門及元朗的樓宇、土地
及其他物業進行改建、加建、
保養及維修工程

二零二一年
四月至

二零二五年
三月

784.8 132.2

為房屋委員會管理的
物業提供保養

一般樓宇工程  
— 保養項目

為房屋委員會管理位於屯門
及元朗的物業提供保養、改
善及空置單位翻新工程

二零二二年
四月至

二零二五年
三月

477.7 84.6

我們的大部分收益來自一般樓宇及土木工程。年內，一般樓宇及土木工
程業務收益分別為3,416.26百萬港元及995.20百萬港元（二零二四年：3,634.17

百萬港元及750.34百萬港元），分別佔年內本集團總收益約73.83%及21.51%

（二零二四年：78.84%及16.28%）。

年內，除一般樓宇及土木工程外，我們亦提供其他服務，主要包括向香港
的房地產提供房屋及物業管理服務（如清潔服務及保安管理服務）、淡水
及鹹水保養服務、污水採樣服務、機電工程服務及BIM服務。其他服務應
佔收益佔年內本集團總收益約4.67%（二零二四年：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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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後獲批的合約

於本年度後，本集團已獲批以下一般樓宇工程合約，下表載列項目的詳情：

項目類型 業務分部 工程範疇 合約期
原訂

合約金額
（概約

百萬港元） 

土木工程拓展署的 

東涌新市鎮擴展
土木工程 東涌新市鎮擴展 —  

東涌谷第二期的基礎
設施工程

二零二六年三月二日 

 至二零二九年 

 九月十二日

576 #

# 本集團經合營公司參與 41%

財務回顧

收益

我們的收益由二零二四年的4,609.27百萬港元增加約18.16百萬港元或約0.39%

至二零二五年的4,627.43百萬港元。收益增加乃由於以下各項的綜合影響：
一般樓宇業務的收益減少約217.92百萬港元，其他服務的收益減少約8.78

百萬港元，惟被土木工程業務的收益增加約244.86百萬港元所抵銷。

一般樓宇業務收益由二零二四年的3,634.17百萬港元減少約217.92百萬港
元或約6.0%至二零二五年的3,416.26百萬港元。二零二五年的收益減少主
要由於部分一般樓宇合約工程進度增加，主要包括房屋委員會負責的西
北九龍填海區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及為房屋委員會負責的古洞北
公營房屋發展項目進行設計及施工，惟部分被包括房屋委員會公共租住
屋發展計劃及資助出售房屋發展計劃在內的其他一般樓宇合約完成導致
有關年度之間的收益減少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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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業務的收益由二零二四年的750.34百萬港元增加約224.85百萬港
元或約32.63%至二零二五年的995.20百萬港元。本年度的收益增加主要由
於計入若干新土木工程合約，主要包括為路政署負責的沙田、西貢、離島
區及九龍東道路進行管理及維修。

其他服務（主要包括房屋及物業管理服務、淡水及鹹水保養服務、污水
採樣服務、機電工程服務及BIM服務）的收益於二零二五年為215.97百萬
港元（二零二四年：224.76百萬港元），佔本集團總收益的4.67%（二零二四年：
4.88%）。其他服務的收益減少主要由於本年度之房屋及物業管理服務及
BIM服務的收益減少。

年內，我們的業務仍主要專注於香港市場。

直接成本、毛利及毛利率

年內，本集團就二零二五年錄得直接成本4,525.51百萬港元（二零二四年：
4,508.08百萬港元），以及毛利101.92百萬港元，而二零二四年則錄得毛利
101.19百萬港元。本年度，一般建築業務由於毛利率下降引致可報告分部
利潤有所下降，但土木工程業務和其他服務的分部利潤增加彌補了這一
差額，從而使毛利在兩年度之間整體保持穩定。

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錄得的毛利率為2.20%，而二零二四年的毛利率則為
2.20%。本年度毛利率保持平穩。

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主要包括利息收入及雜項收入。二零二五年的其他收益為1.77

百萬港元，二零二四年則為3.57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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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淨收益

二零二五年的其他淨收益為0.4百萬港元，而二零二四年的其他淨收益則
為11.84百萬港元。二零二五年的其他淨收益包括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及匯兌差額的收益。去年的其他淨收益包括向第三方出售一家全資附屬
公司所得10.43百萬港元收益，本年度並沒有相關收益引致本年度的其他
淨收益減少。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員工成本及租金支出。二零二五年的行政開支為65.78

百萬港元，而二零二四年則為69.59百萬港元。有關年度之間的金額減少
主要由於投標費用的節省。

融資成本

二零二五年的融資成本為18.99百萬港元，而二零二四年則為16.73百萬港元。
是項增加乃主要由於年內本集團銀行利息及平均貸款結餘增加。

所得稅

二零二五年所得稅為3.54百萬港元，而二零二四年則為2.33百萬港元。本
年度增加主要由於出售附屬公司所得淨收益導致部分毋須課稅收入增加。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

基於上述因素，本公司權益股東於二零二五年的應佔溢利為15.99百萬港元，
而二零二四年則為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為27.77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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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架構包括股本370.90百萬港元（二
零二四年：371.13百萬港元）及下文「借款」一段所詳述的銀行貸款470百萬
港元（二零二四年：300.00百萬港元）。本集團實施一套審慎的庫存政策，
以維護本集團資產的價值，且確保不會就本集團資產承擔不必要風險。
年內，本公司並無持有或出售任何庫存股份。

現金狀況及可用資金

年內，本集團流動資金狀況良好，以經營現金流及銀行借款撥付營運資金。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202.35百萬港元（二
零二四年：194.97百萬港元），主要以港元計值。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1.21（二零二四年：1.25）。

我們的現金一直及預期將繼續主要用作營運成本。

借款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港元計值並須於一年內償還的
銀行貸款約為470.00百萬港元（二零二四年：300.00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貸款按浮動年利率介乎4.11%至4.90%（二零二四年：
5.46%至6.30%）計息。有關年度之間銀行貸款增加主要用於撥付現有項目
及年內新獲批項目的營運資金，因此銀行貸款需求增加。本集團並無使
用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亦無任何以貨幣借款或其他對沖工具進行對沖
的外幣投資。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及澳門亦擁有約580百萬港
元（二零二四年：874百萬港元）的未動用銀行融資（包括貸款、信用證及保
函信貸）。本集團所有銀行融資均須待若干契諾達成後方可作實，該等契
諾常見於與金融機構之間的借貸安排。本集團資金及財務政策為定期監
控流動資金需求及遵守借款契諾的情況，確保維持充裕現金儲備及獲主
要金融機構授予充足的資金額度，以應付短期及長期流動資金需求。於
年內本集團依然遵守其貸款契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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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為126.72%（二零
二四年：80.83%），按各年末計息借款除以權益總額計算。

流動資產淨值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327.56百萬港元（二
零二四年：316.08百萬港元）。

董事會定期審閱本集團合約負債的到期分析，確定本集團並無流動資金
問題會令本集團持續經營能力受到嚴重質疑。

資本開支

本集團的資本開支主要為購置廠房及設備（例如汽車及設備），以並預期
仍會以內部資源及經營所得現金流提供資金。年內，本集團在購置廠房
及設備方面產生5.32百萬港元（二零二四年：5.33百萬港元）開支。

外匯風險

本集團功能貨幣為港元，業務以及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計值。本集團有
現金結餘以美元、人民幣及英鎊計值。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故並無美元
相關貨幣風險。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董事會將不時檢
討本集團的外匯風險。

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重大收購或出售以及重大投資或股
本資產計劃

年內，並無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重大收購或出售，於二零二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重大投資或股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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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重大投資

除於附屬公司之投資外，年內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財務擔保及或然負債

除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1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並無其他財務擔保及或然負債。

有關重大投資及資本承擔的未來計劃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有關重大投資及資本承
擔的未來計劃（二零二四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維持穩健且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視僱員為本集團寶貴資產，與
之維持長期和諧的關係。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
有1,047名僱員，其中全職僱員1,006名，兼職僱員41名。本集團二零二五年
的總薪酬約為499百萬港元。董事重視吸引及挽留員工。為提升僱員忠誠
度及挽留僱員，本集團為僱員提供技術及運作方面的在職培訓，涵蓋我
們各業務範疇，包括合同法、工作場所和職業安全。董事認為，本集團與
僱員保持良好的工作關係。年內，本集團並無遭遇任何影響營運的罷工、
停工或勞資糾紛。董事亦認為，年內管理團隊與僱員之間的關係及合作
良好。

本集團根據香港的相關勞工法例與僱員訂立單獨的勞工合約。提供予僱
員的薪酬一般包括薪金、醫療福利及花紅。合資格僱員亦可能獲授購股權。
一般而言，本集團視乎每位僱員的資格、職位、資歷及經驗釐定僱員薪金。

有關我們的客戶、供應商、分包商及僱員的更多資料載於環境、社會及管
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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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
劃」）。購股權計劃的目的是激勵參與者為本集團的利益優化其業績效率，
並吸引及留聘或以其他方式保持與合資格參與者的持續業務關係，彼等
的貢獻目前或將會有利於本集團的長遠增長。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二五
年十一月十九日屆滿。於購股權計劃屆滿後，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進一
步授出購股權，亦無尚未行使的購股權。

未來前景

本地經濟於二零二六年正在回升。我們相信香港政府將採取更多措施刺
激經濟。加上政府對香港土地開發和提供公共住房的持續承諾和努力，
董事會對本集團的未來發展仍然充滿信心，並繼續利用現有的競爭優勢
來實現我們的長期業務目標。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董事會深明為使公司能平穩、有效及透明地運作，招商引資，維護股東與
持份者的權利並提升股東價值，企業管治常規至關重要。本公司致力達
成並保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透過有效的企業管治程序引領本集團再創
佳績，提高企業形象。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C1的企業管治守則（「企
業管治守則」）所載適用守則條文。董事會認為，於年內，除偏離企業管治
守則的守則條文第C.2.1條、D.2.2條及C.1.5條外，本公司均已遵守所有適
用守則條文，偏離原因載列如下。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C.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不
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本公司並無設有行政總裁，該角色一直由本公司董
事總經理兼任。陳麒淳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鑑於陳先生自
一九九九年以來一直承擔本集團日常經營管理的職責，董事會相信陳先
生兼任兩職以實現有效管理及業務發展，符合本集團的最佳利益。因此，
董事會認為在該等情況下偏離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C.2.1條屬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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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D.2.2條，本公司應擁有內部審核職能部門。本
公司並無設立獨立內部審核部門。然而，董事會已實施適當措施，履行與
本集團不同層面相關的內部審核職能。本公司已委任外聘內部控制顧問
定期檢討內部控制系統評估成效以及制定規劃及建議，務求改善內部控
制措施及政策。我們擬檢討本集團重要內部控制的成效，以保證主要內
部控制措施妥善執行且有效及充足。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C.1.5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
出席股東大會，對股東意見有全面、公正的了解。因其他工作安排，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寇志暉博士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二
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儘管如此，董事會認為此管理架構對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屬有效，並能形
成充分的制衡。董事會會持續檢討本身的企業管治常規，以提高企業管
治標準，遵守監管規定及滿足本公司股東與投資者日益提高的期望。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向全體董事作出詳細查詢後，各董事確認彼等於年內
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標準規定。

根據標準守則第B.13條，董事亦要求因任職或受聘於本公司或附屬公司
而可能知悉本公司證券內幕消息的任何本公司僱員或本公司附屬公司董
事或僱員不可在標準守則禁止的情況下買賣本公司證券（猶如其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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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報告期後事項

就董事會所知，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至本公告日期並無任何
須予披露的重大事項。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並根據上市規則（不時修訂本）訂立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主要審閱本集團的年內綜合財務報表，
包括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準則與慣例以及本集團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體系。

鄭鄭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

本公告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狀況表、
綜合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的財務數字已由本集團核數師
執業會計師鄭鄭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簡稱「鄭鄭會計師事務所」）與本
集團年內綜合財務報表草案所載的金額作出比較，發現金額一致。鄭鄭
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的工作並非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核數準則、
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所述的審核、審閱或其他核證工作，
故此核數師並無作出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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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謹訂於二零二六
年五月十五日（星期五）舉行。召開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之通告將根
據本公司細則、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法律法規刊發並發佈予股東。

末期股息

董 事 建 議 年 內 本 公 司 每 股 普 通 股（「股 份」）派 發 末 期 股 息 每 股2.0港 仙
（二零二四年：每股4.0港仙），總計8百萬港元（二零二四年：16百萬港元）。
有關股息派付須經股東於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獲批後應付
予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四）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
冊的股東。預期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五）或前後派付建議末期股息。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釐定有權出席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本公司
將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二日（星期二）至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星期五）（首
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股東應確保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一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
將所有填妥股份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遞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
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

為 釐 定 有 權 享 有 建 議 末 期 股 息 的 股 東，本 公 司 將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五 月
二十七日（星期三）至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四）（首尾兩天包括在
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本公司
股東應確保於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
有填妥股份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遞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
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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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持股量的充足程度

於本公告日期，根據本公司所得的公開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本公司於截
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止一直維持上市
規則所訂明的最低公眾持股量。

刊發年度業績及年報

本年度綜合業績公告刊載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sfkchl.com.hk 及聯交所網
站www.hkexnews.hk 。二零二五年年報將根據上市規則於二零二六年四月
之前發佈予股東，亦可於以上網站獲取。

致謝

董事會謹就本集團管理層及全體員工的努力及奉獻，以及就本公司股東、
業務聯繫人士及其他專業人士於年內對本集團的一貫支持深表謝意。

建議修訂細則及建議採納經修訂及重列細則

董事會建議尋求股東批准對本公司現有細則（「現有細則」）作出若干修訂。

董事會謹此通過修訂現有細則，以使現有細則符合上市規則的最新規定，
藉以（其中包括）(i)修訂現有細則之相關條文，以明確允許本公司股東於
股東大會上以電子方式進行投票；(ii)修訂現有細則之相關條文，允許本
公司舉行電子方式及混合式的股東大會；及 (iii)作出相應及其他內務修訂。

現有細則的建議修訂須待股東於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
案方式批准後方告作實，並於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批准後
方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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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有（其中包括將在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其他事項）現有細
則的建議修訂詳情以及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通函將於適當時
候發行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新福港建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麒淳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麒淳先生、容劍文先生及楊楚賢先生；
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詹勳光先生、陳劍雄先生及寇志暉博士。


